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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19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2018-009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以专人送达、邮寄等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以现场会议和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

8 人，参加通讯会议的 1人，郝德明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出席会议）。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春敏主持，公司 4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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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主要内容详见 2018 年 3 月 27 日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以下简称“指定网站”）刊登的《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3 月 27 日指定网

站刊登的《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7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

利润为 73,916,127.19 元，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7,391,612.72 元后,

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 66,524,514.47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668,387,812.13 元，减去当年支付 2016 年度股利 85,680,000.00 元，截止

2017 年底，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649,232,326.60 元。按照同股同权、同

股同利的原则，以 2017 年末的总股本 504,000,000 股为基准，每 10 股派

发现金 1.70 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85,680,000.00 元(含以前年

度未分配利润 19,155,485.53 元)；剩余 563,552,326.60 元未分配利润滚

存到以后年度。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意见，认为：根据公司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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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

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根据公

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

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表决结果：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3 月 27 日指定网站刊登的《公司 2017 年度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聘请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公司拟继续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定其报酬事项。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并对继续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表如下意见：鉴于天

衡会计师事务所在对我公司 2017 年度审计工作中表现出的执业胜任能力，

独立、公正的工作原则及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特建议董事会并报股东

大会审议，继续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提供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服务。 

表决结果：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聘请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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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公司拟继续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定其报酬事项。 

表决结果：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实际金额超出预计金

额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肖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

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3 月 27 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下简称“指定报纸”）以及指定

网站上刊登的《关于 2017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实际金额超出预计金额的

公告》。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肖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

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公

司在计划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前，业务部门基于以往年度的交易情况做出与

日常经营有关的预计，在执行过程中，受医药市场大环境和政策变化的影

响，特别是“两票制”政策的实施，各地药品供应商均调整了对原经销商

的供货政策，使公司 2017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预计金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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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属于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经济行为，未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 

表决结果：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3 月 27 日指定报

纸以及指定网站上刊登的《公司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

告》。 

10、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3 月 27 日指定网站刊登的《关于 2017 年度证券

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

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规定

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3 月 27 日指定报纸以及指定网站上刊登的《关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1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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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详见 2018 年 3

月 27 日指定网站，《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 2018 年 3 月 27 日指

定报纸、网站。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董事会聘任李泉、

李剑、贾明怡为公司总裁助理。（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当期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利润分配

预案、日常关联交易、内控评价、证券投资情况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 2018 年 3 月 27 日指定网站刊登的《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及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总裁助理简历如下： 

李泉，男，1978 年 2 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税务师，会计师，中共

党员。2008 年 1 月至 2011 年 6 月担任本公司财务部副经理；2011 年 6 月

至 2012 年 1 月担任本公司审计室副主任；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担任

本公司审计室主任；2018 年 1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审计部经理，兼南京华东

医药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金陵药业南京彩塑包装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李泉现担任本公司审计部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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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截止 2018 年 3 月 23 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剑，男，1985 年 12 月出生，硕士，执业药师、专利代理人、注册安

全工程师、安全评价师（二级），工程师，中共党员。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担任本公司生产质量部副经理；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担任本

公司生产质量部经理；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12 月担任本公司安全总监，

兼金陵药业南京彩塑包装有限公司董事；2018 年 1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运营

管理部经理、安全总监、兼金陵药业南京彩塑包装有限公司董事。李剑现

担任本公司运营管理部经理、安全总监，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2018 年 3 月 23 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贾明怡，女，1973 年 9 月出生，硕士，主管药师，中共党员。2012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担任本公司南京金陵制药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兼工

会主席，2017年 1月至2017年 12月担任本公司南京金陵制药厂生产总监； 

2018 年 1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天峰制药厂厂长，湖州社会福利中心发展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014年6月27日至2018年3月21日担任本公司第六、

七届职工监事。贾明怡现担任本公司天峰制药厂厂长，湖州社会福利中心

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8 

系。截止 2018 年 3 月 23 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